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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入条件
1.在农业农村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直报系统”有完整的基本信息。
2.近两年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全部合格（未被抽检年份视同合格），且纳入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平台、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3.无违法违规不良记录，2年内未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异常名录或异常状态。
4.无生产或产品质量安全事故、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问题等不良记录。
二、依法登记设立
5.依法注册登记时间（计算到2022年12月31日）满1年以上；有固定办公场所、服务设施、必要办公设备和醒目的名称标识；有独立的银行账号。
6.内部组织机构健全，相关规章制度完善，其中重要制度上墙公开。
三、实行民主管理
7.“三会”活动正常，成员（代表）大会、监事会每年至少召开1次，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2次。以上会议要有书面决议和规范完整的会议记录，所有出席成员要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8.每年组织合作社成员进行政策、技术等培训，培训记录规范。
四、财务管理规范
9.配备必要的会计人员（或委托有关代理记账机构代理记账），实行独立建账核算，会计资料完整、会计账目健全，记账及时、规范。
10.成员账户设立齐全、登记规范。
11.依法进行盈余分配。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自觉接受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对财务会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12.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年终定期向有关单位报送会计报表。
五、经济实力较强
13.单体合作社：成员出资总额7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100万元以上，年经营收入200万元以上；
联合社：成员出资总额21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300万元以上，年经营收入500万元以上。
14.与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和批发市场建有稳定的产销关系，签订农产品供货协议（或购销合同），主要鲜活农产品通过农超农校农企对接、开设网店，或在城镇建立连锁店、直销点、专柜、代销点，或建有自己的网站或网页等方式，实现销售渠道稳定畅通；农机服务类合作社年内参加深松作业保护性耕作或参加社会化服务。
六、服务成效明显
15.在登记机关备案的入社成员数量高于本区市同行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平均水平，种植、养殖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数量达到50人以上，特色农林种养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数量可适当放宽，农机、植保服务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年作业面积不少于5000亩次。联合社的成员社数量达到3个以上，总成员150个以上。
16.坚持服务成员的宗旨，以本社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本社成员交易的比例达到交易总量的60%以上。
17.为成员提供农资供应、产品销售、信息、技术、生产经营指导等产供销一体化服务。主要农业投入品统一购买率超过80%，主要产品统一销售率超过70%。专业服务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服务的统一提供率达到80%以上。
七、产品（服务）质量安全
18.实行统一的生产质量标准或操作规程，标准化生产率达到80%；生产记录健全，登记规范。
19.在同行业合作社中产品质量、科技含量处于领先水平，主要产品拥有注册商标，获得质量标准认证并在有效期内，实行品牌化经营。
20.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或社会化服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规范的服务协议和合同。
八、社会声誉良好
21.社风清明，诚实守信，在当地影响较大、社会评价良好。无环境污染、损害成员利益等严重事件，无税务、银行等部门不良信用记录。
22.积极参与信用评估和评价，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相关信用信息采集工作，按规定公布与信用相关的荣誉、评价等信息，充分发挥诚实守信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